
2023 年憲法發展回顧* 

蘇慧婕** 

<摘要> 

本文從憲法裁判、重要立法及重要事件等三個面向出發，回顧並整理

2023 年的憲政發展。本文首先透過歷年憲法解釋／判決、2023 年收結案件、

憲法判決聲請人及所涉議題的統計資料，呈現憲法裁判的整體發展趨勢，再

綜合分析裁判程序與結果，包含言詞辯論的常態化、准許法院聲請釋憲後撤

回、法律適用諭知和傍論的積極使用、裁判違憲時應發回之法院、意見書發

表等觀察視角，最後擇要介紹憲法法庭在 2023 年作成的 20 件判決，並介紹

若干重要不受理裁定。這些憲法裁判涉及諸多重大議題，包括女性祭祀公業

派下員資格、黨職併公職年資、誹謗罪、搜索律師事務所、選舉幽靈人口、

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等。在重要立法面向上，2023 年修正憲法訴訟法第 53

條，且制定原住民族健康法第 7 條。前者調整憲法判決效力，後者要求設置

原住民族健康資料庫，涉及人民的資訊隱私權保障，兩項立法均有重大憲法

意義，後續發展誠值關注。至於重大憲政事件，本文則分別就國民法官法施

行，及行政院停止適用「大陸地區人民為我國民」函釋，進行簡要介紹。 

關鍵詞：派下權、黨職併公職、誹謗罪、選舉幽靈人口、平等權、法不溯及

既往原則、言論自由、訴訟權、國民法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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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依循本專欄先例，本文以 2023 年我國憲法實務發展為分析對象，並區

分憲法裁判、重要立法及重要事件進行討論。憲法法庭在 2023 年共作成 20

件判決。其中值得注意者，有 112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祭祀公業派下員資格

案（二）、第 3 號判決公職年資併社團年資案、第 8 號判決誹謗罪案（二）、

第 9 號判決搜索律師事務所案、第 11 號判決選舉幽靈人口案、第 17 號判決

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案。另在憲法法庭新制之下，不受理裁定也值得注意，

如涉及性別變更登記的 112 年憲裁字第 4 號裁定，繼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

判決後再次討論親權議題的第 5 號裁定，面對疫情期間備受爭議的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7 條，第 24 號裁定不受理其違憲

審查聲請，另外還有涉及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的第 144 號裁定，

以及處理受刑人的投票權議題的第 146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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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立法方面，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原住民族身分法皆在本年進行修

正，以回應 2022 年作成的憲法判決要求；憲法訴訟法亦進行修正，以調整

法規範失效的判決效力規定；原住民族健康法在本年完成增訂，但其中建置

原住民族健康資料庫的要求，恐引發侵害資訊隱私權的疑慮。 

在憲政事件方面，2023 年開始施行國民法官法，行政院停止適用「大

陸地區人民為我國民」函釋，皆具有重要的憲政意義。 

貳、憲法裁判 

憲法法庭於本年度作成共 20 件判決，以下本文將先從裁判聲請與作成

概況出發，分析裁判內容及結果的整體特色，最後介紹個別重要裁判。 

一、裁判聲請與作成概況 

2023 年憲法法庭共作成 20 件判決。觀察 2013 年至 2023 年之逐年解釋

／判決數量，可知在 2017 年後，大法官每年作成的解釋數量微幅下降，但

在 2020 年後上升，並於 2022 年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施行後，判決數

量接連兩年達到過去十年新高，如【圖一】。 

【圖一】歷年解釋／判決數量統計圖 

※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憲法法庭網頁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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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收受件數而言，如【表一】所示，憲法法庭 2023 年聲請案件計有 2,876

件，包括新收的 1,359 件與舊收（2022 年底未結）的 1,517 件。新收案件較

2022 年（4,371 件）減少 68.91%，雖看似驟減不少，但若回顧過去十年，

2023 年的新收案件數量為第二高，僅次於 2022 年，相較於第三高的 2021

年（747 件）大幅增加 181.93%，顯然可見憲法法庭的新收案件量於憲法訴

訟新制施行後驟增。值得注意的是，若觀察在舊制時期稱為「機關聲請」的

案件，亦即包括新制的國家最高機關聲請、地方自治團體及其機關聲請案，

2020 年為大法官五年來首次未就機關聲請案件作成解釋1，2021 年亦同2，

2022 年作成 1 件判決後3，2023 年再次未作出任何判決；改為憲法訴訟新制

後，憲法法庭公布的統計資料更為詳盡，可看出過去兩年完全沒有國家最高

機關提出聲請4。 

【表一】2023 年收結及終結案件概況統計表 

 

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案件 

統一

解釋

法令

案件 

地方

自治

保障

案件 

其他 
舊制

案件 
總計 

立委

聲請 

人民

聲請 

法院

聲請 

收

受

案

件 

合計 
1 

(.000) 

2493 

(.867) 

40 

(.014) 

45 

(.016) 

1 

(.000) 

54 

(.019) 

242 

(.084) 
2876 

舊受 - 
1249 

(.434) 

18 

(.006) 

5 

(.002) 

1 

(.000) 

2 

(.000) 

242 

(.084) 

1517 

(.527) 

新收 1 1244 22 40 - 52 - 1359 

 
1 蘇慧婕（2021），〈2020年憲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50卷特刊，頁1352。 
2 張文貞（2022），〈2021年憲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51卷特刊，頁1195。 
3 即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萊劑殘留標準之權限爭議案）。 
4 參見憲法法庭（2024），《112年憲法法庭統計年報》，表1. 憲法法庭案件收結及

終結情形—依案件性質類別分，https://ogy.de/jodh（最後瀏覽日：09/06/2024）；憲

法法庭（2023），《111年憲法法庭統計年報》，表1. 憲法法庭案件收結及終結情

形—依案件性質類別分，https://ogy.de/jodh（最後瀏覽日：09/0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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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案件 

統一

解釋

法令

案件 

地方

自治

保障

案件 

其他 
舊制

案件 
總計 

立委

聲請 

人民

聲請 

法院

聲請 

(.000) (.433) (.008) (.014) (.018) (.472) 

已

結

案

件 

合計 - 
2118 

(.902) 

15 

(.006) 

39 

(.017) 
- 

51 

(.022) 

125 

(.053) 
2348 

判決 - 
2 

(.001) 
- - - - 

18 

(.008) 

20 

(.009) 

併案 - 
28 

(.012) 

6 

(.003) 
- - - 

61 

(.026) 

95 

(.040) 

裁定

不受

理 

- 
2066 

(.880) 

8 

(.003) 

37 

(.016) 
- - 

45 

(.019) 

2156 

(.918) 

其他

終結

程序

裁定 

- - - - - 
48 

(.020) 
- 

48 

(.020) 

撤回 - 
8 

(.003) 

1 

(.000) 
- - 

1 

(.000) 

1 

(.000) 

11 

(.005) 

其他 - 
14 

(.006) 
- 

2 

(.001) 
- 

2 

(.001) 
- 

18 

(.008) 

未結案件 
1 

(.002) 

375 

(.710) 

25 

(.047) 

6 

(.011) 

1 

(.002) 

3 

(.006) 

117 

(.222) 
528 

備註： 

1. 單位為件，括號內數字表示佔全部收受案件／已結案件／未結案件的比例，例

如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中，人民聲請共收受 2493 件，佔全部收受案件比

例為 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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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舊制案件指 2022年 1月 3 日以前收案案件。 

※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憲法法庭網頁自行整理 

2023 年共終結 2,348 件，結案量較 2022 年（3,241 件）下降，但結案率

延續自 2018 年以來的趨勢持續攀升，達到 81.64%，為過去十年的新高。結

案情形為判決 20 件，併案 95 件，裁定不受理 2,156 件（占 91.82%），其中

140 件由憲法法庭 15 位大法官作出不受理裁定，其餘 2,016 件則由各審查

庭 3 位大法官一致決裁定不受理。另外，尚有其他終結程序裁定 48 件，撤

回 11 件及其他（行政簽結）18 件。未結則有 528 件。 

【圖二】歷年收結案件數量統計圖 

※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憲法法庭網頁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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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決內容整體分析 

（一）判決聲請人 

如【表二】所示，本年度 20 件判決中，由人民聲請作成的判決多達 17

件，繼續維持以人民聲請為主的趨勢。由法官聲請作成之判決，則有 5 件，

占所有判決的四分之一，與去年相同5，其中 2 件同時有人民提出聲請。 

【表二】2023 年憲法判決聲請人分析 

聲請人 類型 判決字號 件數 
占總案

件比例 

國家最高機

關6或地方機

關 

國家最高

機關 -- 0 0% 

地方機關 

人民 

自然人 

112 憲判 1、2、4、5、6、

8、11、12、13、14、15、

18、19、20 

14 70% 

法人 112 憲判 7、9、10、19 4 20% 

政黨 -- 0 0% 

地方自治團

體7 
 -- 0 0% 

立法委員  -- 0 0% 

 
5 分別是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4、13、16、17號判決，其中第4、13、17號判決

作出違憲宣告。另外，2022年的資料，參見葉俊榮（2023），〈2022年憲法發展回

顧〉，《臺大法學論叢》，52卷特刊，頁1168。 
6 此為憲訴法的法制用語，有別於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所稱的「中央機關」。參見憲訴

法第47條、第65條。 
7 此處指憲訴法第83條的裁判憲法審查案件，其聲請主體不同於同法第82條法規範

憲法審查案件的「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或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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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 類型 判決字號 件數 
占總案

件比例 

法官  112 憲判 3、4、13、16、17 5 25% 

※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憲法法庭網頁自行整理。 

（二）判決所涉及議題概況分析 

若將法領域大致分為行政、刑事及民事法，本年度的憲法判決以行政及

刑事法領域為大宗，各占 9 件，民事法領域僅占 3 件8。另外，本年度每一

件憲法判決皆與基本權利的保障有關，沒有判決處理直接涉及政府組織或權

力分立的議題。如【表三】所示9，觸及的基本權議題相當多元，包含居住自

由、結社自由、參政權、服公職權與婚姻自由等。其中，平等權為最多，共

有 7 件。其次則為訴訟權、財產權，分別有 4 件及 3 件。此與 2022 年憲法

判決涉及的基本權分布情形一致，同以平等權與訴訟權為大宗10。另外，112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涉及法治國中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

112 年憲判字第 5、11 號判決涉及刑罰明確性原則，而 112 年憲判字第 5、

7、15 號判決同時進行法律保留／授權明確性原則的形式審查。 

【表三】2023 年憲法判決所涉議題類型 

基本權利／憲法原則 判決字號 件數 比例 

§7 平等權／原則 
112 憲判 1、2、3、10、11、16、

18 
7 35% 

§8 人身自由 112 憲判 13 1 5% 

 
8 行政法領域案件包含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5、7、10、15-19號判決；刑事法

領域案件包含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5、6、8、9、11-14號判決；民事法領域

案件包含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20號判決。 
9 表三僅列出憲法法庭判決中據以審查之基本權利與憲法原則，但不代表該判決所

觸及的議題僅以此為限。 
10 參見葉俊榮，前揭註5，頁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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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利／憲法原則 判決字號 件數 比例 

§10 居住自由 112 憲判 9 1 5% 

§11 言論自由 112 憲判 8、17 2 10% 

§14 結社自由 112 憲判 7 1 5% 

§15 財產權 112 憲判 3、16、20 3 15% 

§15 工作權 112 憲判 9 1 5% 

§16 訴訟權 112 憲判 6、9、12、14 4 20% 

§17 參政權 112 憲判 11 1 5% 

§18 服公職權 112 憲判 15 1 5% 

§22 婚姻自由 112 憲判 4 1 5% 

法安定性 112 憲判 3 1 5% 

刑罰明確 112 憲判 511、11 2 10% 

法律保留／授權明確 112 憲判 5、7、15 3 15% 

正當法律程序 112 憲判 9、12 2 10% 

※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憲法法庭網頁自行整理 

（三）判決程序與判決結果 

1. 判決綜覽 

除了聲請主體與客體的觀察角度外，2023 年憲法判決的判決程序與判

決結果，亦值得分析。判決程序方面，20 件判決中有 8 件曾召開言詞辯論，

與 2022 年數量相同，且另有 1 件曾召開說明會12。在這 8 件中，共有 2 件

 
11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並未論及審查標的涉及何種基本權之限制。 
12 8件判決中，有3件言詞辯論於2022年即已召開，分別是在10月18日、11月15日、

12月20日，針對祭祀公業派下員資格案（二）（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

公職年資併社團年資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限制唯一有責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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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言詞辯論終結後三個月內未及作成，依憲訴法第 26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

延長宣示判決之期間13。另就判決結果方面，有 12 件出現違憲宣告。其中，

有 1 件僅針對裁判作出違憲宣告，至於宣告法規範違憲的 11 件，其效力處

理的模式則相當多元，包括 1 件單純違憲宣告、1 件直接司法造法、1 件定

期失效、3 件立即失效，以及 5 件（限期）修法要求。5 件含有修法要求的

宣告中，又有 4 件暫行司法造法，針對修法完成前的過渡期間，進行法律適

用方法的諭知，1 件未暫行司法造法，但諭知逾期未修正之法律適用方法。

最後，本年度共有 6 件判決涉及裁判憲法審查。在宣告裁判違憲的 4 件判決

中，僅 1 件宣告法規範合憲，其餘 3 件法規範皆為違憲。 

【表四】2023 年憲法法庭判決結果分析 

法規範 

憲法審查 

判決結果 

判決字號 件數 合憲或

違憲 
判決規範之效力 

合憲 

宣告 

單純合憲 
112 憲判 3、5、6（個案救濟諭

知）、9、11、14、15、16、19 
9 

附條件之合憲宣告14 
112 憲判 2（個案救濟諭知）、8

（補充解釋）、12 
3 

警告性裁判 - 0 

違憲 單純違憲 112 憲判 15 1 

 
請求裁判離婚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舉行。就刑事訴訟程序法官

迴避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召開的說明會，亦已在2022年10月24

日舉行。 
13 分別為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11號判決。 
14 這種宣告方式，是對審查標的採取合憲性解釋後所為之合憲宣告。多半採取合憲

限縮解釋，但也可能透過擴張解釋為之。文獻上有將兩種法律合憲解釋方法下的

合憲宣告方式，合稱為「附條件之合憲宣告」。參見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

張文貞（2022），《憲法：權力分立》，4版，頁157-158，新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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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 直接司法造法  112 憲判 1 1 

定期失效 112 憲判 7 1 

立即失效／ 

不予援用 
112 憲判 10、17、2015 3 

（限期）16修法要求 

112 憲判 4（並諭知逾期未修正

之法律適用方法）、9（並諭知

修法前之法律適用方法）、13

（變更解釋＋並諭知修法前之法

律適用方法）、14（並諭知修法

前之法律適用方法）、18（並諭

知修法前之法律適用方法） 

5 

統一解釋 - 0 

裁判憲法

審查 

裁判 

合憲 
法規範合憲 112 憲判 8、14、19 3 

裁判 

違憲 

法規範合憲 112 憲判 11 1 

法規範違憲 112 憲判 7、14、18 3 

※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憲法法庭網頁自行整理 

  

 
15 值得注意的是，本判決並未於主文宣告違憲之判例應不予援用，僅有在判決理由

中說明。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理由第40段：「系爭判例因有全文

可資查考，依上開規定，自108年7月4日起未停止適用，惟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

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然實務上法官繼續直接引用或實質援用系爭判例，以為

裁判論理之依據，仍所在多有。按系爭判例後段既經本庭宣告違憲，是自本判決

公告之日起，各級法院法官自應不再援用，附此敘明。」 
16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9、13、14號判決皆給予2年修法期限，至憲法法庭112

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僅要求立法者應儘速檢討修正相關規定，未訂有明確的修法

期限。 



1088  臺大法學論叢第 53卷特刊 

  

2. 言詞辯論的常態化 

近年大法官進行案件評議時，日趨積極獲取外部意見17。本年雖有 4 位

大法官人事異動，5 月至 10 月並未召開任何言詞辯論，但總計召開次數亦

多達 9 次，僅略少於 2022 年召開的 11 次。這 9 次中，已有 5 件在同年作成

判決18，另有 4 件可預期將在 2024 年作成判決19。憲訴法施行後，顯見大法

官有將言詞辯論常態化的趨勢。但言詞辯論對於大法官的心證形成有無影

響，影響力多大，皆值得存疑；頻繁召開言詞辯論的具體成效與實益如何，

仍有待進一步評估。 

3. 准許法院聲請釋憲後撤回 

憲法法庭原定於 2023 年 4 月 24 日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 108 年

度憲三字第 57 號聲請案，召開言詞辯論，且已指定兩位專家學者出具諮詢

意見。本聲請案爭點，在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有關曾犯

妨害性自主之罪者終身不得任計程車駕駛之規定是否違憲20。後因聲請人組

織人員異動，承受本件聲請案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五庭，於同年 4 月 14

日以已無「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為由聲請撤回。憲法法

庭旋即於 4 月 17 日公告准許，並取消本聲請案之言詞辯論21。這是我國釋

憲史上首次取消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不過，本撤回案在訴訟程序上更為深層

的意義，則是憲法法庭應否准許法院撤回釋憲聲請。 

 
17 參見蘇慧婕，前揭註1，頁1356。 
18 分別於2月7日、2月21日、3月14日、3月27日、4月11日，針對證交法公開收購之

空白刑法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成立廠場企業工會案（憲法法

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誹謗罪案（二）（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

搜索律師事務所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選舉幽靈人口案（憲法

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召開言詞辯論。 
19 即在11月27日、12月19日、12月25日、12月26日所召開者，分別為擴大利得沒收

案（至本文截稿前，已作成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無期徒刑撤銷假

釋執行殘刑案、公然侮辱罪案、侮辱公務員罪案。 
20 參見憲法法庭111年12月30日憲庭力108憲三57字第1111002979號公告。 
21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4月17日憲庭力108憲三57字第1122000040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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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訴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聲請人於裁判宣示或公告前得撤回其聲

請之全部或一部。但聲請案件於憲法上具原則之重要性，憲法法庭得不准許

其撤回。」可見憲法法庭以應准許撤回為原則，僅例外在聲請案有憲法上重

要性時，賦予憲法法庭不准許撤回之裁量權限。姑且不論憲法上重要性所指

為何，憲法法庭准許撤回本聲請案，並不違反憲訴法規定。然而，此公告一

出，卻仍因憲法法庭並未說明准許撤回之理由，引起若干學者批評22。本件

聲請案所涉及計程車駕駛之執業限制，大法官先前已作成釋字第 584 號及

第 749 號兩號解釋，且觀察兩位專家學者的諮詢意見，亦傾向於違憲立場

23，本件聲請案之憲法上重要性顯然不遜於司法院釋字第 750 號解釋（以外

國學歷應牙醫師考試之資格案）及 111 年憲判字第 20 號判決（請求准許發

給外籍配偶居留簽證案）兩件不准許人民撤回聲請之案件24。如予細究，憲

法法庭的考量可能在於「合理違憲確信」作為憲訴法第 55 條法院聲請釋憲

的程序合法要件，已因法院重新審酌而不復存在；縱使不准許撤回，後亦僅

得以訴訟不合法為由駁回25，故決議准予法院撤回。由於此一考量並不見於

人民聲請案件，未必能與兩件不准許人民撤回聲請之案件等同視之，但是未

來是否還會出現法院聲請撤回之案件，以及憲法法庭是否會在此類案件中明

白揭櫫此一理由，皆值得持續觀察。 

 
22 參見黃丞儀（04/28/2023），〈黃丞儀專欄：消音的計程車司機釋憲案〉，《上報》，

https://ogy.de/v5bz（最後瀏覽日：02/01/2024）；吳信華（2023），〈法官聲請釋

憲後「撤回」的相關憲法訴訟問題：憲法法庭108年度憲三字第57號案件評析〉，

《月旦法學教室》，252期，頁49-51。 
23 參見學者陳仲嶙、詹鎮榮於憲法法庭108年度憲三字第57號案所提專家諮詢意見

書。 
24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750號解釋理由書第2段：「惟本案業經受理，且人民聲請解釋

憲法，除為保障其憲法上之權利外，並涉及法規違憲與否，攸關憲法秩序之維護，

具公益性，核有作成憲法解釋之價值，應不予准許撤回。」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

第20號判決理由第7段：「次查聲請人曾於111年1月27日具狀撤回聲請，經本庭審

酌本件聲請案件並非獨特個案，而於憲法上具原則之重要性，故不准許聲請人撤

回聲請（憲訴法第21條規定參照），仍予繼續審理⋯⋯。」 
25 不同意見，參見吳信華，前揭註22，頁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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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適用諭知和傍論的積極使用 

2023 年的憲法法庭持續藉由積極諭知確保個案獲得即時救濟，或使違

憲狀態得以及早除去。在 11 件宣告法規範違憲的判決中，有 6 件附加了各

種諭知。另有 2 件判決雖宣告法規範合憲，亦針對原因案件救濟作成特別諭

知。另外，憲法訴訟新制採取全面裁判化、法庭化後，大法官仍積極提出行

政機關、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乃至於立法機關應如何制定法律的方法。本

年度 20 件判決中，有多達 12 件附帶「併此指明」、「併此敘明」等字眼的

文句或段落26，其中多數為制定、適用法律的建議與指示。 

觀察 2023 年大法官作出的 8 項諭知，可略分為下列四種類型： 

A. 對於原因案件的救濟諭知（112 年憲判字第 2、6 號判決）； 

B. 宣告法規範違憲後，要求立法者限期修法，並附加修法完成前的過

渡性法律適用諭知（112 年憲判字第 9、13、14、18 號判決）； 

C. 宣告法規範違憲後，要求立法者限期修法，並附加逾期未完成修法

時的法律適用諭知（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 

D. 宣告法規範違憲後，未要求立法者修法，直接諭知法律適用方法

（112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 

A 型諭知方面，2 件判決皆宣告法規範合憲，且為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

稱大審法）時期的聲請案（舊案）。大法官選擇在這 2 件判決，另針對原因

案件提出救濟諭知，可能是有意識地與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接軌，藉此填補大

審法的權利救濟漏洞27。112 年憲判字第 2 號判決中，大法官將刑事訴訟法

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聲請再審規定中之「免刑」文字，解釋為「減輕或免

除其刑」，以挽救該法規範的合憲性。然而經由「合憲擴張解釋」而作成的

法規範合憲宣告，會導致原因案件無法獲得救濟。為此，大法官額外於主文

 
26 分別為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4、6、7、10、11、13、14、15、18、19、20號

判決。 
27 為德不卒的是，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2號判決對於所審查之法規範採取合憲

限縮解釋，因而作出「附條件之合憲宣告」，卻未給予聲請人就原因案件提起救

濟的機會。相同批評，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2號判決黃昭元大法官提出，

謝銘洋大法官加入之不同意見書，第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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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知聲請人得依本判決意旨聲請再審，形同間接宣告駁回聲請人再審聲請的

確定終局裁判違憲。相對於此，112 年憲判字第 6 號判決的宣告方式，則顯

得較為微妙。本判決雖在理由中說明，相關法律未賦予受軍事法院有罪判決

之人，得以共同正犯就同一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受普通法院無罪判決為由聲

請再審，已「侵害軍人受憲法第 16 條保障之訴訟權，與法院應依憲法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公平審判之要求，尚有未符」28，卻未將此一規範不足的違憲

認定形諸於主文宣告，而是透過額外諭知聲請人得就上述情形向普通法院提

起再審，達到除去個案中違憲狀態的效果。 

2023 年 6 件結合違憲宣告的諭知，以「限期修法＋過渡期間法律適用

方法」的 B型諭知最為常見，共占 4 件。例如 112 年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宣

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

死刑或無期徒刑。」在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適用上，不符憲法罪

刑相當原則，要求立法者限期修正。本判決罕見地在主文明確諭知「另納入

有期徒刑之法定刑，或依販賣數量、次數多寡等，分別訂定不同刑度之處罰」

等修法指示，也指明法院在修法完成前，得就情輕法重之個案在刑法第 59

條減刑之外，再依本判決意旨減刑。這種諭知方式，確保個人權利得在修法

前獲得有效保障。C 型諭知則是針對逾期未修法時、而非修法完成前的法律

適用方法。例如憲法法庭在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中，即未指示法院在修

法完成前應如何作成裁判。 

相對於此，D 型諭知直接以判決取代立法。例如 112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

決，除了宣告祭祀公業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

之祭祀公業，……無規約或規約未規定者，派下員為設立人及其男系子孫（含

養子）。」違憲之外，並直接諭知女系子孫均得檢具證明請求祭祀公業列為

派下員，且自請求之日起享有派下權。這項諭知，使得憲法法庭不再僅立於

備位角色，是否可能侵奪立法者本來享有的政策形成空間，如女系子孫自何

時起享有派下權、應否以檢具證明請求為權利要件、應否設定檢具證明請求

 
28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理由第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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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渡期間等，有待討論。本件判決顯示出憲法法庭在立法不作為的案例類

型中，保障基本權利與維持權力分立分際間的兩難29。 

另外，本年度憲法判決使用傍論的時機多元。有說明某事項非在判決審

查範圍內或屬於立法裁量範圍者30，亦有數件判決藉由傍論指明個案救濟相

關事項31。不過，最為常見的，仍是對於政治部門與法院應如何制定或適用

法律的訴外指示。例如 112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雖然僅以民法第 1052 條

第 2 項規定之裁判離婚要件為審查範圍，判決末尾，仍舊針對整體裁判離婚

制度給予詳盡而明確的修法建議，包含參考外國立法例採取別居、苛刻條款，

及引入保障離婚後無責或弱勢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周全配套措施，如提高請

求剩餘財產分配之比例、贍養費或扶養費等32。在 112 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

中，大法官雖然認為審查標的尚無牴觸比例原則，卻仍要求政治部門檢討工

會成立要件的設計，以提升勞工參與工會之意願，並健全工會發展33。另如

112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就具有公務人員職災補償性質的「慰問金」，

以易予人國家恩給之聯想，提出應適當正名的政策性建議34。又如 112 年憲

判字第 19 號判決，雖然認為審查的地價稅命令合憲，卻就「超過依法應保

留之法定空地面積，且已無償供公眾通行使用」的私設道路，提出地價稅核

課「允宜考量予以一定程度之減免，以兼顧人民權益與租稅公平」的修法建

議35。以上四例，皆顯示出憲法訴訟新制施行後，憲法法庭並未捨棄「立法

政策指導」的功能，希冀藉此促進基本權的充分實現。 

 
29 各式諭知類型在憲法權力分立之下的評價分析，另可參見許宗力（2019），〈憲

法法院作為積極立法者〉，《中研院法學期刊》，25期，頁22-33。 
30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94段、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

決理由第39段、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0號判決理由第30-31段、憲法法庭112年

憲判字第14號判決理由第85段。 
31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理由第26段、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

判決理由第124-125、128段、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理由第41-43段。 
32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理由第40-41段。 
33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理由第51-52段。 
34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5號判決理由第33-34段。 
35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9號判決理由第31-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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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憲法法庭也積極地透過傍論，指示行政機關與法院如何適用

法律。例如 112 年憲判字第 6 號判決在判決末尾，重申軍事審判法第 237 條

第 1 項第 2 款但書規定意旨，提醒受判決人得依此規定聲請再審36。112 年

憲判字第 14 號判決不但在多處說明法官毋庸迴避的案例類型，以期釐清本

件判決所作成違憲宣告的射程範圍，並且指引法院在某些較複雜的訴訟結構

中，應如何妥為適用迴避相關規定37。又如 112 年憲判字第 18 號判決，提

醒行政機關應依選罷法規定延長保管相關選舉票及選舉人名冊38，亦為一

例。 

從諭知與傍論的頻繁使用，可見憲法法庭藉由「法律解釋教學」而展現

的、超越古典司法權功能的積極自我定位。 

5. 裁判違憲時之應發回法院 

因為引進裁判憲法審查，宣告裁判違憲之後應該發回何一法院，成為

2023 年一再引起大法官間爭執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涉及憲訴法第 59 條第

1 項的「確定終局裁判」39以及第 62 條第 1 項的「管轄法院」40如何解釋。

就此，過去大法官是以「聲請人主張之理由」為判斷依據；如聲請人主張程

序規範違憲，固然以最後一審裁判為標的；但如聲請人主張的是實體規範違

憲，則以實體裁判之最後一審裁判為「確定終局裁判」，而非形式上的最後

 
36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理由第31-32段。 
37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理由第81-82、84、122段。 
38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28-29段。 
39 憲訴法第59條第1項：「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40 憲訴法第62條第1項：「憲法法庭認人民之聲請有理由者，應於判決主文宣告該確

定終局裁判違憲，並廢棄之，發回管轄法院；如認該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

範違憲，並為法規範違憲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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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裁判41。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第 18 號判決、112 年憲判字第

10 號判決皆是循此判斷審查標的42。 

有爭議的是，112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聲請人之一經臺灣高等法院判

決有罪，上訴再經最高法院判決以其上訴不合法駁回確定，聲請人主張實體

刑法規定及其法院見解違憲43；就此，憲法法庭並未以最後一個實體裁判（亦

即高等法院判決）為審查標的，而是僅以最高法院判決為審查標的44，且因

最高法院判決對於高等法院判決的法律見解多有援用，故「併予審酌」高等

法院判決45。在認定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判決均違憲後，為尊重「最高法院

對下級法院審級監督及統一法律見解之權責」46，僅廢棄最高法院判決，將

案件發回最高法院。上述見解遭到多位大法官強力批評，認為只有實體裁判

才會產生實質確定力，憲法法庭應尊重各該訴訟法規定及專業法院職權的行

使，不能因最高法院的法律見解精彩與否、論述多寡，而將程序判決變更性

質為確定終局判決47。 

 
41 相關說明，參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詹森林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

書，頁2-3；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黃昭元大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

書，第14-15段；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林俊益大法官提出，張瓊文、

蔡宗珍大法官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頁12-13。相同見解，參見吳信華（2012），

〈人民聲請釋憲程序中「確定終局裁判」與「所適用」法令之認定〉，《台灣法

學雜誌》，203期，頁170-175；李建良（2022），〈行政法院審判與裁判憲法審

查〉，《月旦法學雜誌》，322期，頁9。 
42 參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19段、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

第5段、112年憲判字第10號判決理由第8段。 
43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15段。 
44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48段。代表多數意見的黃虹霞大法

官另外指出，最高法院目前駁回上訴之實務作業，慣用上訴不合程式為理由，實

則每每涉及實體論斷，若單以最高法院駁回之用詞形式認定確定終局裁判，顯非

合宜。參見黃虹霞大法官提出，蔡烱燉、蔡明誠、許志雄、謝銘洋大法官加入，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協同意見書，頁2-3。 
45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25段。 
46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106段。 
47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林俊益大法官提出，張瓊文、蔡宗珍大法官

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頁7-8、17；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黃昭元大

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第18-20段；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蔡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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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112 年憲判字第 18 號判決再次發生爭議，其事實略為聲請人聲

請查封該選舉區全部投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並重新計票，經臺灣新

竹地方法院裁定駁回，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抗告無理由駁回（以下稱為無

理由駁回裁定），再抗告經法院以不合法駁回。聲請人就實體事項主張無理

由駁回裁定所適用之法規範及法院見解違憲48。這次，憲法法庭採取了過往

見解，以無理由駁回裁定為確定終局裁判49，並認為該裁定所適用法規範違

憲，該裁定因此也違憲，憲法法庭將之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50。 

不同於此，有 5 位大法官加入呂太郎大法官的意見書，認為應該將地方

法院裁定一併廢棄，並發回地方法院。呂大法官認為宣告裁判違憲、宣告廢

棄裁判以及發回管轄法院三者目的不同，故其宣告對象未必須完全一致。要

發回何一法院再行審理，憲法法庭得綜合考量發回能為合於事務本質處理的

法院。就本件而言，不論從法律規定的解釋、實際操作的便利性及紛爭解決

的效率性等觀點，重新計票程序均應由管轄的地方法院為之51。 

此一問題在大法官間立場分歧，而且多位大法官在不同判決中改變立

場，後續發展誠值關注。 

（四）意見書發表 

【圖三】為 2014 至 2023 十年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作成數

量以及意見書（總數／平均）數量的統計圖。【表五】為 2014 至 2023 年間

大法官解釋與意見書的數量對照表52。如【圖三】、【表五】所示，2023 年

 
珍大法官提出，林俊益、張瓊文、楊惠欽大法官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頁20。 

48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2-3段。聲請人另就程序事項主張高

等法院駁回其再抗告之裁定違憲，惟憲法法庭以「尚難謂已具體敘明系爭裁定二

究有何侵害其憲法訴訟權而牴觸憲法之處」，不予受理。 
49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8段、第13段。 
50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27段。 
51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呂太郎大法官提出，許宗力、張瓊文、黃瑞

明、詹森林、黃昭元大法官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頁6-9。 
52 統計方式循本專欄慣例，以每號解釋／判決所提出意見書的數量來進行計算，而

非計算提出意見書的大法官人數。因此若有兩位以上大法官共同提出1份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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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的 20 號判決，個別大法官共提出 92 份的意見書，平均每號判決有 4.6

份意見書，約與前一年（2022）相近（4.25 份）。回顧過去 10 年的趨勢可

以發現，每號解釋／判決的意見書平均數量於 2016 年達到高峰（9.22 份）

後，大致而言逐年降低，尤其在 2022 年降至 4.25 份為最低。 

【圖三】2014-2023 年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與意見書數量對

照圖 

※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憲法法庭網頁自行整理 

  

 
書（主要為1位提出、1位加入的情形）時，僅計數於提出之大法官。另外，在意

見書類型的判斷上，本文採取形式判斷，以意見書的名稱作為認定方式，而不深

究個別意見之實質內容，以判斷究竟屬於協同意見書、部分協同意見書、部分協

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部分不同意見書或者不同意見書。相同方法，參見孫迺翊

（2020），〈2019年憲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49卷特刊，頁1482；

張文貞，前揭註2，頁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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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014-2023 年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判決與意見書數量對照

表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解釋／判決

總數 
10 8 9 16 14 14 12 14 20 20 

意見書總數 72 63 83 128 108 111 73 80 85 92 

每件解釋／

判決意見書

平均數 

7.20 7.88 9.22 8.00 7.71 7.93 6.08 5.71 4.25 4.60 

※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憲法法庭網頁自行整理 

【表六】為個別判決意見書的發表情形。本年度中，意見書數量最多者

是 112 年憲判字第 6、8 及 11 號判決，各有 8 份。意見書數量最少者是 112

年憲判字第 16、18 及 19 號判決，各僅有 1 份。其中，協同意見書共有 42

份，約占意見書總數的一半。整體而言，本年度的意見書總量與平均數均較

去年為高，但平均數與大審法時期相比，仍呈現顯著下降的趨勢，推測可能

與憲訴法施行有關，間接導致大法官無暇出具意見書。 

【表六】2023 年個別判決意見書發表情形 

判決字號 
協同 

意見書 

部分意見書 
不同 

意見書 
統計 部分 

協同 

部分協同 

部分不同 

部分 

不同 

112 憲判 1 2 0 0 2 0 4 

112 憲判 2 4 0 0 0 1 5 

112 憲判 3 1 0 1 1 2 5 

112 憲判 4 3 0 0 1 1 5 

112 憲判 5 1 0 0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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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字號 
協同 

意見書 

部分意見書 
不同 

意見書 
統計 部分 

協同 

部分協同 

部分不同 

部分 

不同 

112 憲判 6 4 0 1 3 0 8 

112 憲判 7 2 0 3 2 0 7 

112 憲判 8 3 0 1 0 4 8 

112 憲判 9 3 0 0 1 0 4 

112 憲判 10 0 0 1 1 1 3 

112 憲判 11 4 0 0 4 0 8 

112 憲判 12 2 0 0 0 1 3 

112 憲判 13 1 0 1 3 1 6 

112 憲判 14 2 0 0 4 0 6 

112 憲判 15 2 0 0 1 1 4 

112 憲判 16 0 0 0 0 1 1 

112 憲判 17 4 0 0 0 0 4 

112 憲判 18 0 0 0 1 0 1 

112 憲判 19 0 0 0 1 0 1 

112 憲判 20 4 0 0 2 0 6 

統計 42 0 8 28 14 92 

※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憲法法庭網頁自行整理而成 

【表七】則整理個別大法官的意見書發表情況。本年度有 4 位大法官人

事異動，112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是吳陳鐶、黃虹霞、蔡明誠與林俊益大

法官任期內的最後一件判決，後由蔡彩貞、朱富美、陳忠五與尤伯祥大法官

接任。就意見書的發表數量而言，黃虹霞與詹森林大法官發表數量居冠，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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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11 份意見書，多為協同意見書；楊惠欽大法官亦發表多達 10 份意見

書，多為（部分）不同意見書；蔡明誠、許志雄、黃瑞明、黃昭元、呂太郎

與蔡宗珍大法官分別提出 6 至 8 份意見書；其餘大法官則分別提出 0 至 4 份

意見書。 

【表七】2023 年個別判決意見書發表情形（依據任期與姓名筆畫排列） 

 協同意見 部分協同 
部分協同 

部分不同 
部分不同 不同意見 人別統計 

吳陳鐶    憲判 4、6 憲判 3 3/15 

林俊益 憲判 9  憲判 13 
憲判 6、

11 
 4/15 

黃虹霞 

憲判 2、

3、4、

5、7、

9、11、

13、15 

 
憲判 8、

10 
  11/15 

蔡明誠 
憲判 14、

15 
   

憲判 3、

5、8、10 
6/15 

呂太郎 

憲判 2、

6、11、

12、20 

  
憲判 7、

14、18 
 8/20 

張瓊文 憲判 7     1/20 

許志雄 

憲判 2、

6、11、

17 

 憲判 7 憲判 1 
憲判 8、

15 
8/20 

許宗力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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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意見 部分協同 
部分協同 

部分不同 
部分不同 不同意見 人別統計 

黃昭元 憲判 17   
憲判 1、

11 

憲判 8、

12、13 
6/20 

黃瑞明 

憲判 1、

2、4、

8、11、

14、20 

 憲判 6   8/20 

楊惠欽   憲判 7 

憲判 6、

9、10、

13、14、

19 

憲判 2、

4、8 
10/20 

詹森林 

憲判 1、

4、6、

8、9、

12、17 

  

憲判 3、

11、13、

14 

 11/20 

蔡宗珍 憲判 17  憲判 3 

憲判 5、

7、11、

13、15 

 7/20 

蔡烱燉   憲判 7   1/20 

謝銘洋 憲判 6、8   憲判 14 憲判 16 4/20 

尤伯祥 憲判 20     1/5 

朱富美    憲判 20  1/5 

陳忠五 憲判 20     1/5 

蔡彩貞    憲判 20  1/5 

※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憲法法庭網頁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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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別重要判決與不受理裁定 

（一）判決 

1. 112年憲判字第 1號判決（祭祀公業派下員資格案（二）） 

大法官曾於 2015 年作成司法院釋字第 728 號解釋，認為祭祀公業條例

第 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其派下員依規

約定之。」合憲，處理的是祭祀公業就派下員資格「已有規約」的情形；有

別於此，本件涉及祭祀公業「無規約或規約未規定」派下員資格的情況，祭

祀公業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後段就此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

業，⋯⋯無規約或規約未規定者，派下員為設立人及其男系子孫（含養子）。」

同條第 2 項又規定：「派下員無男系子孫，其女子未出嫁者，得為派下員。

該女子招贅夫或未招贅生有男子或收養男子冠母姓者，該男子亦得為派下

員。」判決結果採取單純違憲宣告及司法造法，主文第一項宣告祭祀公業條

例第 4 條第 1 項後段及同條第 2 項規定牴觸憲法第 7 條，主文第二項則諭

知尚未列為派下員之女系子孫得請求該祭祀公業列為派下員，並自請求之日

起，享有為該祭祀公業派下員之權利及負擔其義務，但原派下員已實現之權

利義務關係不受影響53。 

上開規定涉及憲法第 7 條所保障的性別平等54，大法官依循向來見解，

就以性別為分類標準的法規範採取中度審查標準55。在理由構成上，大法官

首先指出，立法資料顯示，祭祀公業條例上開規定的規範目的為尊重傳統宗

祧繼承之舊慣及遵守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56。然而，宗祧繼承舊慣並非法律

位階之法規範，因此上開規定無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57。 

 
53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主文。本判決主筆大法官為黃虹霞大法官。

意見書共有4份，黃瑞明、詹森林大法官分別提出協同意見書，許志雄、黃昭元大

法官分別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 
54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理由第24段。 
55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理由第27段。 
56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理由第30段。 
57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理由第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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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憲法法庭認為，設立祭祀公業的主要目的在於祭祀祖先發揚孝道，

但男系子孫與女系子孫就此原無本質差異，在今日社會更是如此；尤其在少

子化環境下，若仍強予區分，反而可能不利傳承祭祀香火58。且國家本有憲

法義務積極消弭性別歧視，自不應以立法肯認帶有性別歧視的傳統或舊慣。

因此，祭祀公業條例上開規定所肯認的是帶有性別歧視的傳統舊慣，目的難

謂為重要公益；基於傳統性別歧視之窠臼而為立法，手段亦非正當，違反憲

法第 7 條意旨59。 

不同意見的批評集中在於多數意見未將祭祀公業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前

段規定納為審查標的。黃昭元大法官認為，第 4 條第 1 項前段與本件所審查

的後段規定所涉憲法爭點相同，亦即祭祀公業派下員的性別分類，應以具有

重要關聯性納入審查標的60，且前段規定表面上為性別中立規定，但其客觀

適用結果已構成系統性、結構性的事實上差別待遇，應變更司法院釋字第

728 號解釋61。 

2. 112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公職年資併社團年資案） 

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的背景事實，略為我國自 1943 年起

已陸續建立公職人員退休（職、伍）法制，立法明定各該法律僅適用於各機

關編制內依相關規定任用之人員；司法院亦自 1952 年起作出數號解釋，認

定行憲後黨職人員非為公務（職）人員。然國民黨「為便於政治幹部與黨務

或社會幹部互相交流、增加歷練、培養人才」，進而「全面性維持黨國體制、

一黨專政之運作」，「藉由以黨領政之操作」使考試院雖明知違法，仍於 1969

 
58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理由第31段。 
59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理由第31段。 
60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黃昭元大法官提出，許志雄大法官加入、謝銘洋

大法官加入（第3至16段）、呂太郎大法官加入（第3至16段）、楊惠欽大法官加

入（第2、4、17至21段）之部分不同意見書，第1段。 
61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黃昭元大法官提出，許志雄大法官加入、謝銘洋

大法官加入（第3至16段）、呂太郎大法官加入（第3至16段）、楊惠欽大法官加

入（第2、4、17至21段）之部分不同意見書，第3-16段。相同見解，參見憲法法

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許志雄大法官提出，黃昭元大法官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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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83 年間以發布函令等方式，同意國民黨各級黨部、救國團等社團專任

人員於轉任公職後，其任職於各特定社團之年資得於退休（職、伍）時採計

為公職服務（役）年資62。解嚴後，考試院雖廢止上開制度，但於 1987 年 12

月 2 日以前已轉任公職且於 2006 年 4 月 20 日前經核定退休者，其 1987 年

12 月 2 日以前任職於社團之年資，仍得併計為公職年資，並依此繼續支領

相關之退離給與63。立法院因此於 2017 年通過「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

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下稱系爭條例），以澈底匡正該時期遺

留之不當法制64。 

系爭條例先以立法定義國民黨等社團專職人員為「社團專職人員」（系

爭條例第 2 條第 2 款，本判決系爭規定一）65，其次，若公職人員於退休（職、

伍）時曾獲採計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而併計核發退離給與，且於系爭條例施行

時仍繼續支領者，立法者授權核發機關應依法變更原退離給與核計處分，並

明定應扣除社團專職人員年資後，依原適用之退休（職、伍）法令所定給與

標準及支領方式，重行核計退離給與（系爭條例第 4 條第 1 項，本判決系爭

規定二）66。重行核計後，有溢領退離給與者，若為退職政務人員，領受人

 
62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46段。不同於此，吳陳鐶大法官認為，

社團年資得以併公職年資，係因社團與考試院等機關間係成立互負年資相互採計

給付義務之雙務行政契約，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並不受法律保留原則之

羈束，故依政府採計社團服務年資令函及要點而取得退離給與之社團專職人員，

即係合法取得退離給與之財產權。且系爭條例第2條第2款所列舉之社團，係於我

國民主轉型前從事當時難以國家名義進行之公共任務，相關社團工作年資與公務

員年資併計，尚難謂實質不正當而應刪減其退休金。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吳陳鐶大法官提出，蔡明誠大法官加入、呂太郎大法官加入第一至三部分

之不同意見書，頁12-14。 
63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49段。 
64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48-50段。 
65 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第2條第2款：「本條例

用詞，定義如下：二、社團專職人員：指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中華民國民眾服

務總社及其分社、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中國童子軍總會、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

會、世界反共聯盟中國分會、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國總會、三民主義大同盟等社

團及其相關機構之專職人員。」 
66 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第4條第1項：「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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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經採認之社團專職年資所屬社團應連帶返還溢領退離給與（系爭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本判決系爭規定三）67；若非政務人員，則由經採認之

社團專職年資所屬社團負返還義務（系爭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本判決

系爭規定四）。在程序上，立法者係要求核發機關應自該條例施行後一年內

以書面處分命返還。時效方面，則不適用現行法律有關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

（系爭條例第 7 條，本判決系爭規定五）68。此等規定，憲法法庭於本判決

宣告全部合憲69。 

首先針對系爭條例第 2 條第 2 款例示曾任國民黨黨部等社團專職人員

之公職人員及該社團為規範對象70，亦即「個案立法」所涉的平等權問題，

憲法法庭循向來見解71，採取中度審查標準，並循司法院釋字第 793 號解釋

見解，認為落實轉型正義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72，系爭規定明文例示之社

 
所定公職人員仍支領退離給與者，應由其核發退離給與機關（以下簡稱核發機關）

扣除已採計之社團專職人員年資後，依原適用之退休（職、伍）法令所定給與標

準及支領方式，重行核計退離給與。」 
67 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第5條第1項：「依前條

規定重行核計退離給與後，有溢領退離給與者，應由核發機關自本條例施行後一

年內，依下列規定以書面處分令領受人或其經採認之社團專職年資所屬社團返還

之： 

一、於退職政務人員，由領受人及其經採認之社團專職年資所屬社團連帶返還。 

二、於政務人員以外之退休（職、伍）公職人員，由其經採認之社團專職年資所

屬社團返還。」 
68 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第7條：「本條例第四條

所定重行核計退離給與及第五條所定返還規定，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不適用現

行法律有關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 
69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及其理由，由詹森林大法官主筆；主文第二

項及其理由則由謝銘洋大法官主筆，為憲法法庭首件共同主筆的判決。意見書共

有5份，包括黃虹霞大法官提出協同意見書，蔡宗珍大法官提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

意見書，詹森林大法官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吳陳鐶、蔡明誠二名大法官各提出

不同意見書。 
70 判決用語為「特定社團及其相關機構（下稱社團）」，並於後續均以「社團」簡

稱。因為系爭條例第2條第2款例示的社團中第一個為國民黨各級黨部，故而此處

用「國民黨黨部等社團」稱之。 
71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520號解釋理由書第6段及第793號解釋理由書第33段。 
72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793號解釋理由書第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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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係以銓敘部報經考試院同意而得採計服務年資之社團為分類標準，具有實

質關聯性，因此合憲73。 

其次，針對系爭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退職政

務人員應連帶返還溢領退離給與部分，憲法法庭認為上開規定以重新核計結

果取代原核計年資及退離給與，從而發生返還「溢領退離給與」之情事，屬

於真正溯及之法規範，但因上開規定旨在落實轉型正義，具有特別重要之公

共利益，故非憲法所當然不許74。信賴保護原則方面，憲法法庭認為考試院

所發布函令存在明顯違反上位規範之重大瑕疵，且考試院在未有任何法律依

據下即自行發布函令，牴觸法律保留原則，故取得退離給與之社團專職人員

並無值得保護之信賴75。至於上開規定限制財產權的比例原則審查方面，如

大法官向來見解76，若係政府以預算支應之恩給制，憲法法庭採取寬鬆審查

 
73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60-62段。 
74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72-73段。不同於此，蔡宗珍大法官認

為，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涉及的是實體性、不利性法律規定之「法律效力」溯及

既往地發生；如法律規定僅是對過去事態之確認，而非創設新權利義務內涵，並

不生法律（效力）溯及既往問題。系爭條例第4條第1項未變動任何原處分應適用

之法律規定內容，而是原處分自始具有違法瑕疵，系爭條例僅一體確認所有原處

分之違法性，並課予核發機關變更原處分之義務，並無法律溯及既往可言；至於

課予核發機關作成變更處分義務，則係向未來生效之義務，亦不生法律溯及既往

之問題。多數意見似乎認為，系爭公職人員於系爭條例施行前所受之原處分將「溯

及」遭變動，其原已領受之退離給與金額亦將「溯及」遭減縮，故系爭規定二構

成「真正溯及既往之法律」，然而，原處分效力之所以發生變動，並非系爭規定

二之法律效力所致，而是因有權機關為變更處分之結果。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

字第3號判決蔡宗珍大法官提出，林俊益、張瓊文、呂太郎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

部分不同意見書，頁6-7。 
75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74-75段。不同於此，吳陳鐶大法官認

為，我國至90年代始認識、發展法律保留原則，多數意見以經過數十年緩慢發展

憲法原則之現今理解，評價更早時期之過去法律事實，以今非古，難謂合理。參

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吳陳鐶大法官提出，蔡明誠大法官加入、呂太

郎大法官加入第一至三部分之不同意見書，頁20；蔡明誠大法官見解相同，參見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蔡明誠大法官提出，吳陳鐶大法官加入、呂太郎

大法官加入第四部分之不同意見書，頁9-10。 
76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781號解釋理由書第59段、第782號解釋理由書第61段及第783

號解釋理由書第6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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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77。在此標準下，憲法法庭認為回復正常退休（職、伍）法制為正當目

的，扣減違法併計之年資、課予返還溢領金額責任為具有合理關聯之手段，

無違比例原則78。 

接著，憲法法庭審查系爭條例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社團應連帶返還退職

政務人員溢領之退離給與部分。判決認為，國民黨黨部等社團基於勞雇關係，

本負有給付勞工退休金或退職金之責，各該團體亦於 1970 年代間以內部辦

法明定此等義務，國民黨黨部等社團卻將此等義務轉嫁國家承擔，獲得財產

上之不當利益，以及取用人才之無形利益，因此，系爭條例「明定各該社團

就溢領退離給與，應負連帶或單獨返還義務，實具有正當合理關聯性，自無

不當聯結可言」79。在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審查上，上述社團雖負有給付退

休（職）金責任，然早已取得時效抗辯，因此系爭條例第 5 條第 1 項課予上

述社團連帶或單獨返還溢領退離給與責任，屬於真正溯及之法律。惟其目的

 
77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78段。 
78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79-82段。詹森林大法官認為，退職政

務人員最初受領不當利得之時點，距今已年代久遠，立法時應考量該等人員於此

期間有基本之日常開銷或特殊需求之支出，立法者一律命其應就全部金額與社團

負連帶返還之責，有過苛之嫌。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詹森林大法

官提出，張瓊文大法官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頁2-3。 
79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86-90段。蔡宗珍大法官則認為，公職

人員溢領退離給與，與其曾任職之社團實無任何法律上關係：社團本非有權、亦

非實際受領退離給與者，亦未因公職人員溢領退離給與而受有法律上利益；就公

職人員因退休（職、伍）所生之公法上退離給與請求權而言，各該社團未享有任

何權利或負擔任何義務；社團與曾任職該社團之公職人員間，從未存在因其私法

上之僱傭關係而生之公法上法律關係；其一度存在之私法上僱傭關係下雇主之法

律上義務，亦從未由國家所承受。公職人員溢領退離給與，起於其年資獲違法採

計，該等「社團專職年資」是各該公職人員個人所擁有之資格或身分，與產生年

資之社團實無干係。退萬步言，即使社團獲得因未支出社團退休（職）金所生之

「不當得利」，亦不等同於退休（職、伍）公職人員溢領退離給與之不當得利。

因此，立法者以社團為法定返還義務人，課予與「溢領退離給與」毫無關係之第

三人返還義務，完全脫離「溢領退離給與」法律關係之脈絡，明顯與追繳退離給

與目的之達成間欠缺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屬比例原則所要求之適合手段，應屬違

憲。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蔡宗珍大法官提出，林俊益、張瓊文、

呂太郎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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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落實轉型正義，具有特別重要公共利益，故非憲法所當然不許80。而且，

由於國民黨等社團曾陸續主動請求比照救國團專職人員併計年資作法辦理，

各社團本身亦為破壞公職人員退休（職、伍）制度之協力（參與）者，無值

得保護之信賴，上開規定因此也符合信賴保護原則81。至於上開規定限制財

產權的比例原則審查，憲法法庭認為國民黨等社團既參與當年公職人員年資

併社團年資之制度形成，主觀上知其情事，客觀上亦因此實際上獲利，因此

上開規定以社團作為溢領退離給與之返還義務人，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合理關

聯82。 

最後，針對系爭條例第 7 條排除現行法律有關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憲

法法庭認為，法治國原則雖要求法安定性，但立法者倘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

共利益，且其目的非排除既有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不能達成，遂制定排除之

規範，亦非憲法所當然不許。基於我國於威權統治時期主導國家統治權力之

政黨，於民主轉型後仍長期在立法院占有多數席次，故難以期待立法者於民

主轉型之初，即針對當年黨國時期執政黨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獲得之不

當利益，予以重新評價，並立法匡正之。因此，鑑於我國民主轉型歷程，並

衡酌系爭條例追求之特別重要公益，上開規定實有必要，未牴觸法治國原則

法安定性之要求83。 

3. 112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誹謗罪案（二）） 

本件判決，是釋憲實務第二次審視刑法第 310 條誹謗罪的合憲性84，另

同時涉及 2 件裁判憲法審查。憲法法庭最終宣告刑法第 310 條和第 311 條

 
80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91-92段。 
81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92段。 
82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93段。 
83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96-98段。不同意見方面，吳陳鐶大法

官認為，即令刑法亦未對侵害生命或其他重要法益之犯罪一概排除追訴權時效期

間之適用，本條例第7條完全排除公法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實屬輕重失衡。參見憲

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吳陳鐶大法官提出，蔡明誠大法官加入、呂太郎大

法官加入第一至三部分之不同意見書，頁21-23。 
84 相較於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之原因案件，皆僅涉及與公益有關之誹謗性言論，

故無以將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之規定納入審查標的，本件聲請案聲請人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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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誹謗罪規定有條件合憲、駁回規範及裁判違憲宣告的聲請，並對司法院釋

字第 509 號解釋（下稱釋字 509）進行補充85。 

實體合憲審查上，判決指出誹謗罪涉及名譽權與言論自由的基本權衝

突。為了化解此一衝突，尤應考量「言論自由於民主社會之各種功能與重要

意義」，以及「個人名譽權受侵犯之方式、程度與範圍」，在兩個基本權之

間妥為利益衡量86。另外，判決延續釋字 509 的見解，再次肯認言論刑法的

合憲性，但處罰誹謗言論之立法目的，仍應係「維護憲法上重要權利或重大

公共利益」，刑罰手段與目的之間，亦應符合適當、必要、相稱性原則，始

無違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要求87。 

說明審查原則後，判決以誹謗罪規範整體觀察判斷是否合乎比例原則。

首先，就立法目的言，誹謗罪是為保護被指述者之名譽權，合憲正當；其次，

刑罰手段之一般與特別預防功能，應有助於保護名譽權，符合適當性原則；

另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前段之真實性抗辯條款，以及第 311 條就誹謗罪特

設之阻卻違法事由，已進一步限縮誹謗言論之處罰範圍，故尚符合必要性要

求88。就相稱性原則言，判決特別指出，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是立法者為均

衡保障言論自由與名譽權所設之「最後一道總括性利益衡量防線」。故誹謗

罪是否合乎相稱性原則，應主要以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作為審查對象89。 

判決首先審查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之但書規定，且從「私德」之意義著

手論證，闡釋其「與個人私生活之經營方式密不可分」，屬隱私權保障範圍，

並可能觸及人性尊嚴之核心領域。據此，對於本即難辨真偽之私德言論，若

 
七與八之案件，皆被法院認定為「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而無以適用刑

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規定免責。在此背景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得

以將審查標的擴及第310條第3項但書之規定。 
85 本判決由蔡宗珍大法官主筆。意見書共有8份，黃瑞明、詹森林、謝銘洋等3名大

法官各自提出協同意見書，黃虹霞大法官提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蔡明誠、

許志雄、黃昭元、楊惠欽等4名大法官分別提出不同意見書。 
86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52-53段。 
87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54段。 
88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57-61段。 
89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6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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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欲於刑事證據調查程序辨明，勢將侵犯被指述者之隱私權，而須有如公益

理由之正當依據。但書規定之「純涉私德言論」，既無關公益，實欠缺「置

被害人之名譽權及隱私權保護於不顧之正當理由」。於是，判決認為但書規

定已就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被指述者之名譽權與隱私權為衡平考量90。 

判決接續審查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之前段規定，並以「能證明其為真實

者」（下稱真實性要求）之意義闡釋，開展論證。一方面，判決大致追隨釋

字 509 的見解，表示所謂真實性要求，非指客觀、絕對之真實，以免「大幅

度壓縮報導性言論自由之空間」，並損及民主社會中「人民知的權利，及監

督政府與公共事務等重要功能」；另方面，判決亦體認電子網路的極大影響

力，且閱聽者往往難以辨明資訊真偽，故事實性資訊提供者「均應負有一定

程度的事實查證義務」，不得恣意散播不實或真假難辨之資訊，以維護「自

由言論市場之事實根基」91。綜合考量下，判決最後認為，真實性要求應包

含「事實探求程序中所得出之相對真實性」，若「表意人經由合理查證程序，

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即得依刑法

第 310 條 3 項前段規定不罰。依照此項標準，縱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中

取得之證據資料並非真正，「只要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非基

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應仍屬不罰。在此前提下，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符合相稱性要求，誹謗罪規範整體合憲。於此範圍內，釋字 509

應予補充92。 

至於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判決認為應衡酌具體個案中言論自

由與名譽權之衡平關係，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

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

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等因素，而為綜合判斷93。 

 
90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67-68段。 
91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71-73段。 
92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74、76、79段。 
93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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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憲法審查方面，憲法法庭認為，2 件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皆已充分

考量憲法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保障之意旨，其就相關法律之解釋、適用，均難

謂有牴觸憲法，故以聲請無理由駁回94。 

意見書方面，許志雄大法官與黃昭元大法官皆對於「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但書同時保護被指述者之名譽權與隱私權」的多數意見立場提出批評，並

認為名譽權的保障領域不應及於「虛名」，真實言論至多僅有隱私權侵害，

本條項但書應違憲。二位大法官亦同時指出，多數意見就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前段所稱「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與合理查證之法理互相矛盾，其關

聯難以理解95。另外，楊惠欽大法官指出多數意見似乎遺漏「無關公益且無

關私德」的言論類型，依多數意見，此類型似無法援用真實性抗辯規定，致

名譽權與言論自由間之保障有失衡平96。最後，黃昭元大法官與楊惠欽大法

官皆認為，合理查證標準不應一體適用於所有誹謗言論。在毀損政府人員（或

公眾人物）名譽之高價值言論類型，應給予言論自由較大保障，適用真正惡

意標準97。 

4. 112年憲判字第 9號判決（搜索律師事務所案） 

本件起於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持有與委任人間洽談、通訊往來之相關文

書及電磁紀錄，法務部調查局經取得法院核發搜索票，進入該事務所執行搜

索，並扣押相關文書及電磁紀錄。理律法律事務所主張搜索票違法，經法院

以抗告無理由而駁回確定後，認為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

以有相當理由可信為⋯⋯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為限，得搜索之。」

 
94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82-85段。 
95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許志雄大法官提出之不同意見書，頁3-4、13-

14；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黃昭元大法官提出之不同意見書，第3-5、12

段。 
96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楊惠欽大法官提出之不同意見書，頁6-9。 
97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黃昭元大法官提出之不同意見書，第14-19

段；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楊惠欽大法官提出之不同意見書，頁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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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法第 133 條第 1 項規定：「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聲請

法規範憲法審查98。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認為刑事訴訟法上開規定及其他相關規定整體觀察，

規範不足，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律師之工作權及憲法第 16 條保障被告之

訴訟權之意旨，憲法法庭就此為單純違憲宣告，並諭知相關機關應於判決宣

示之日起 2 年內修法；在過渡期間內，憲法法庭進行司法造法，於修法完成

前，法官、檢察官及相關人員辦理搜索、扣押事務，應依本判決意旨為之。

但刑事訴訟法未對律師事務所之搜索、扣押設有特別程序規定，憲法法庭則

認為合憲，為主文第二項99。 

理由構成上，司法院釋字第 654 號解釋業已承認刑事被告與辯護人能

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為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要內涵100，

本判決進一步指出，「就被告而言，秘密自由溝通權屬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

民訴訟權之範疇」，其目的在於確保人民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

序之要求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並有權受辯護人有效

協助與辯護，進而保障被告不自證己罪之權利101。立基於此，憲法法庭又將

上述權利做了兩個擴張，一是由於律師與其委任人間之關係是否轉變為同時

兼具辯護人與被告、犯罪嫌疑人之關係，並非截然可分，故辯護人與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間秘密自由溝通權之保障範圍，憲法法庭將之擴張及於潛在犯罪

嫌疑人102。其次，憲法法庭認為秘密自由溝通權利的保障範圍，亦擴及律師

因此秘密自由溝通權行使所製作之文件資料（如文書、電磁紀錄等），從而

應被排除於得為犯罪證據之外；國家機關發動搜索時，不得以扣押取得此等

溝通紀錄及所生文件資料（如文書、電磁紀錄等）作為犯罪證據為目的103。

 
98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由第2-4段。 
99 本判決由黃瑞明大法官主筆，意見書共有4份，黃虹霞、林俊益、詹森林大法官分

別提出協同意見書，楊惠欽大法官則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 
100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654號解釋理由書第1段。 
101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由第27-28段。 
102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由第37段。 
103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由第3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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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若辯護人與委任人間溝通紀錄及因此所生之文件資料得為國家搜

索、扣押之標的，必然阻礙辯護人為保障被告訴訟權益功能之實現，亦屬對

律師工作權之不當侵害104，因此刑事訴訟法未將此等溝通紀錄、文件資料排

除於得搜索、扣押之外，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律師之工作權及第 16 條保障

被告之訴訟權意旨。 

但在另一方面，針對刑事訴訟法未對律師事務所之搜索、扣押設有特別

之程序規定，憲法法庭認為合憲。判決理由先指出其涉及律師的工作權與居

住自由。大法官在此承認，憲法所保障的居住自由，及於人民工作及營業場

所105。此外，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解釋業已指明，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要

求立法者應依據各項可能程序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制定相應法定程序106。

基於律師事務所儲存眾多委任人秘密資訊，且搜索、扣押程序難免侵害其他

委任人秘密自由溝通權，乃至減低社會大眾對律師之信任，故對律師事務所

進行搜索、扣押，在發動條件、程序及救濟上自應特予審慎考量，始符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107。 

確認上述原則後，憲法法庭開始審查刑事訴訟法規定所構成的基本權干

預是否能正當化，其認為，刑事訴訟法就搜索聲請已採法官保留，法官應依

法審慎判斷是否符合法定要件，並已有事中檢視扣押物、事後救濟與證據禁

止等相關程序擔保規範，因此刑事訴訟法未對律師事務所之搜索及扣押設有

特別程序規定，無違憲法第 10 條保障人民居住自由、第 15 條保障律師工作

權以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108。 

從基本權體系而言，值得關注的是這件判決所承認的「辯護人與被告間

秘密自由溝通權」，究係單純由被告之訴訟權導出，抑或辯護人亦有此權利，

憲法法庭說理並不完全清楚。從理由內容觀察，似乎是由被告的訴訟權導出，

但從判決理由文義上看，其稱「本件涉及對律師事務所之搜索，所影響律師

 
104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由第38段。 
105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由第30-31段。 
106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書第11段。 
107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由第32、41段。 
108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由第43-4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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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及律師事務所內之律師之基本權如下：(一)辯護人與被告間秘密自由

溝通權109」，又似乎是採取後說，此亦為黃虹霞、林俊益兩位大法官所採。

黃大法官提到，本件判決肯認辯護人與刑事被告間之秘密自由溝通權（秘匿

特權）。此一特權係本於法治國原則中被告之默秘權（緘默權）、不自證己

罪權，暨辯護人在刑事審判中之特殊制度性必要、獨立地位等推導得出，故

非專屬於刑事被告，亦同屬於辯護人110。林大法官則說，司法院釋字第 654

號解釋承認刑事被告與辯護人能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之權利，乃一體

兩面，既係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由溝通權，亦係辯護人為有效協助被告之

自由溝通權，均受憲法保障。為落實憲法保障辯護人與被告、犯罪嫌疑人間

秘密自由溝通權之意旨，自應賦予辯護人就其基於秘密自由溝通權之行使而

生之文件資料，享有拒絕扣押之權，否則上開權利形同虛設，故本判決創設

辯護人基於秘密自由溝通權之行使而生之文件，有拒絕扣押權，係受憲法保

障之基本權，乃本判決之第一項貢獻111。有別於此，楊惠欽大法官則持前說，

且直接將判決理由第 26-28段的權利稱為「被告之訴訟權」，並認為此非原

因案件聲請人所得主張之權利112 113。 

5. 112年憲判字第 11號判決（選舉幽靈人口案） 

本判決涉及的爭點主要有三，包含：一、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規定：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有無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二、刑法第 146 條第 2 項規定：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有無違反憲法保障選舉權與平等權之意旨？有無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三、

 
109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由第25-26段。 
110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黃虹霞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頁2-3。 
111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林俊益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頁4-6。 
112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楊惠欽大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頁4。 
113 學者李佳玟認為憲法法庭是將被告與律師並列為這個權利的主體，但其認為，只

有被告（委任律師之當事人）才能決定是否放棄其與律師溝通資料的秘密性，因

此權利主體應為被告。參見李佳玟（2023），〈搜索律師事務所的基本權難題：

評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台灣法律人》，28期，頁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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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146 條第 3 項關於第 2 項部分規定：「……之未遂犯罰之。」有無違

反比例原則與罪刑相當原則？另同時涉及 1 件裁判憲法審查。憲法法庭宣

告上開法規範全部合憲，但裁判廢棄，發回最高法院114。 

首先，針對爭點一，本判決認為「詐術」一詞，係指使人認知錯誤之蓄

意欺騙手段，其意義並非難以理解。「其他非法之方法」固屬不確定法律概

念，惟其意涵除可藉由「詐術」之例示而理解外，尚可藉由選舉投票等相關

法律規定而進一步具體化。另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規定之結果犯立法模式，

亦已透過發生結果、行為結果間之因果關係等構成要件，限定以非法之方法

所為行為之可罰性範圍，故尚未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115。 

接著，進入爭點二，刑法第 146 條第 2 項規定有無違反憲法保障選舉權

與平等權意旨之討論。本判決揭示選舉制度在民主政治體制中之關鍵地位，

從而對於選舉權的限制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平等權方面，本件係以虛遷戶籍

之原因作為分類標準，雖不涉及可疑分類，但考量到選舉權與公共社會秩序

之形塑密切相關，屬於重要基本權，故採取中度審查標準116。 

選舉權憲法審查方面，本判決首先確認刑法第 146 條第 2 項規定構成

對於「依自己意願選擇在何選舉區投票之自由」之限制，便以嚴格標準展開

審查。在目的合憲性層次，本條項規定之立法目的，乃在維護選舉之民主正

當性（實質代表性）與公正性。基於「維護政治社群民主最根本之自我治理

原則」、避免「政治社群成員投票影響力勢遭稀釋」及「從自治變他治」等

理由，本判決肯認刑法第 146 條第 2 項規定之立法目的，係為追求特別重要

公益117。 

 
114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及第六項部分由蔡宗珍大法官主筆，主文第二項至第四項部分

由許宗力大法官主筆，主文第五項部份由呂太郎大法官主筆。意見書共有8份，

黃虹霞、許志雄、黃瑞明及呂太郎大法官等4名大法官分別提出協同意見書，林

俊益、詹森林、黃昭元及蔡宗珍大法官等4名大法官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 
115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56-57段。 
116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60-62段。 
117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67-7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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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認目的合憲性後，本判決轉向「實際居住」之概念釐清，並認為其內

涵應隨社會變遷有所調整。其中，尤其論及「因長期工作而與工作場所所在

之選舉區生活密切關連，亦足以產生社群共同體之認同」，故「長期持續就

業」亦得建構與選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可認定具有「實際居住」事

實。此種對於「居住」概念之廣義理解，與 112 年憲判字第 9 號判決所揭示

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也及於人民工作場所之立場遙相呼應118。 

接續審查刑法第 146 條第 2 項規定是否符合必要性原則。本判決不認

為事前預防查核措施是相同有效的替代手段，蓋行政機關查核「總有其侷限

性」，「無法完全杜絕濫用」虛遷戶籍投票發生。在欠缺實證資料評估撤手

刑罰制裁，選舉公正性被侵蝕破壞風險為何之情況下，司法部門仍宜尊重政

治部門之風險評估與管理決策。何況事前查核恐「使選務機關疲於應付繁雜

且可能毫無實據之檢舉案件」，反而影響選舉公正而危及民主正當性。是刑

法第 146 條第 2 項規定尚符最小侵害之要求119。最後，刑罰手段對於人民選

舉權之限制，相較選舉民主正當性與公正性之公益，應屬相稱。據此，本條

項規定尚未牴觸比例原則要求120。 

平等權憲法審查方面，本判決表示，刑法第 146 條第 2 項雖不處罰「非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虛遷戶籍投票之行為，但此類行為與其所欲維護

之選舉公正與民主正當性之目的並不相關，是否處罰，應尊重立法裁量。僅

就為取得投票權虛遷戶籍予以處罰，尚未牴觸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121。 

另刑法第 146 條第 2 項均為日常生活用語，且諸多法律中經常使用，可

為一般受規範人民所能理解，並受司法審查，符合刑罰明確性原則122。 

最後，本判決處理爭點三。並認為立法者就刑法第 146 條第 2 項之未遂

犯部分，設有處罰規定，以防止前述公共利益侵害之危險，應屬立法形成自

由，採取中度審查。在目的合憲性層次，其立法目的與刑法第 146 條第 2 項

 
118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72段。 
119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75段。 
120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76段。 
121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79-83段。 
122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84-8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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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就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提高保護密度，應有正當性。另就目的與手段

間關聯之檢驗，本判決引述實證資料，顯示行為人於虛遷戶籍後，具有實現

法益侵害（投票）之高度蓋然性。故從危險有效防免之目的以觀，未遂犯處

罰規定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與憲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亦尚

屬無違123。 

裁判憲法審查方面，本判決以最高法院程序判決為審查標的124，在併予

審酌原審之實體有罪判決（即本判決所稱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後，指出原

審判決無視聲請人八於桃園市長期工作之事實，仍認定其不符合實際居住之

要件，未正確考量憲法保障人民選舉權之意旨妥為解釋與適用刑法第 146 條

第 2 項所定「虛偽遷徙戶籍」之概念，違憲。援引該判決見解之最高法院程

序判決，自有相同違憲理由，應予廢棄125。另外，本判決為使其判決意旨得

充分落實於整體刑事審判體系，並尊重最高法院對下級法院審級監督及統一

法律見解之權責，將本件發回最高法院126。 

6. 112年憲判字第 17號判決（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案） 

本判決之爭點，涉及醫療法第 84 條規定：「非醫療機構，不得為醫療

廣告。」其中關於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之部分，是否違反憲法保障第 11 條

 
123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86-89段。 
124 本判決僅言及：「由於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即最高法院程序判決）係以聲請人

八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予以駁回，是聲請人八之聲請，本庭應併予審酌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五之原審判決，即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未說明為何以最高法

院程序判決為審查標的，而非高等法院的實體判決。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

第11號判決理由第25段。相關說明，可參見本文「貳、二、（三）5. 裁判違憲時

之應發回法院」。 
125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95-104段。 
126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第105-10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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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第 15 條職業自由及第 7 條平等權之意旨127，為單純的法規範違

憲審查案件。憲法法庭最後宣告違憲128。 

本判決僅就言論自由進行憲法審查。另外，受限於原因案件所涉及者為

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故本判決僅就此部分為審查。審查標準方面，本判決

援引過往涉及限制商業性言論「內容」之大法官解釋129，並認為雖與本件係

限制醫療廣告之「主體」不同，其闡釋之審查標準仍得援用之。從而，本判

決採取中度審查，與向來大法官就商業言論管制之處理一致130。 

擇定審查標準後，本判決經由檢視醫療廣告管制法規之沿革與立法理

由，確認醫療法第 84 條之立法目的有二：避免造成管理困難、維護國民健

康。因醫療廣告由醫師或醫療機構為之，對民眾取得醫療資訊之助益，並無

本質差異，本判決僅肯認維護國民健康目的，係為追求重要公益131。 

接下來，本判決認為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與達成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

間，欠缺實質關聯。蓋醫療行為係十分複雜而具有專業分工特性之業務，由

具備醫療專業知識之醫師提供相關適當訊息，自有助於病患就醫選擇，為落

實病患自主權所必要。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顯然未必有利於國民健康之維

護。此外，我國曾有 40 餘年允許醫師為醫療廣告，亦未有實證資料足以推

 
127 聲請人認為醫療法第84條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之規定，同時侵害平等權、言論自

由與職業自由。就平等權與職業自由之競合，原則上逕以平等權審查即可，以避

免重複審查或二者審查標準不一致。但就平等權與言論自由之競合，言論自由案

件所發展之雙軌、雙階理論，與平等權案件以「事務領域」及「權利類型」決定

審查標準迥異，自無重覆審查的疑慮，且醫療法第84條對醫師而言，重點不在將

其與醫療機構分類，而是限制其為某種特定類型的言論。故聲請人僅集中討論系

爭規定侵害言論自由之問題。參見本判決聲請書，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

庭晴股法官107.06.04釋憲聲請書，頁8-10。 
128 本判決由呂太郎大法官主筆。意見書共4份，許志雄、詹森林、黃昭元、蔡宗珍

大法官各提出協同意見書。 
129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414號、第577號及第794號解釋。 
130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理由第9、17-18段。 
131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理由第21-2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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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一旦准許醫師為醫療廣告，必會為不當醫療廣告，實難以認為禁止醫師為

醫療廣告，乃為維護國民健康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132。 

最後，本判決附帶論及，不得以醫療機構已可為醫療廣告為由，即禁止

原則上應於醫療機構執業之醫師為之。蓋醫師於符合一定條件下，亦得於醫

療機構外執行業務，更非僅能於同一醫療機構執業。醫師依其本於醫師資格

為醫療行為之獨立性，就其醫療業務所為廣告，非醫療機構所能代替，其言

論自由應受獨立之保障。綜合以論，醫療法第 84 條侵害醫師之言論自由，

於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之範圍內違憲，並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失效133。 

意見書方面，應否另以職業自由或平等權審查，是多位大法官關注的方

法論問題。許志雄大法官與黃昭元大法官皆贊同本件僅以言論自由審查，因

為以職業自由或平等權審查，只會適用寬鬆標準，或縱使可能採取中度標準，

因結論相同，且較無法凸顯問題所在，故仍支持僅審查言論自由。蔡宗珍大

法官則認為，醫療廣告是醫師執業的核心範圍，應先論醫師執業享有之職業

自由保障，且此即足以得出違憲結論，不必另論言論自由134。 

本件應適用何種審查標準及其理由，也是大法官所關心的議題。許志雄

大法官認為，因醫療廣告事涉專業，一般民眾難以判斷是否屬實，似可從寬

審查以維民眾權益，但系爭規定全面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管制手段嚴厲，

似又宜從嚴，故贊成採中度審查。黃昭元大法官則認為，本件係針對表意人

身分的管制，不應當然援用商業性言論內容管制之中度審查。此類身分管制，

其背後立法動機難以一概而論，但身分管制在效果上常構成針對言論內容之

間接或直接管制，故原則上可參照所涉言論內容管制，而採中度以上的審查

標準。本件立法者應無觀點歧視或內容偏好之動機，採中度審查可予支持135。 

 
132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理由第28段。 
133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理由第28-30段。 
134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許志雄大法官提出，謝銘洋、楊惠欽大法

官加入之協同意見書，頁1-2；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黃昭元大法官提

出之協同意見書，第3-8段；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蔡宗珍大法官提出

之協同意見書，頁2-3。 
135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許志雄大法官提出，謝銘洋、楊惠欽大法

官加入之協同意見書，頁2-3；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黃昭元大法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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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受理裁定136 

1. 112年憲裁字第 4號裁定 

本裁定為跨性別者免術換證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庭因審理免術換

證申請案件，認應適用之戶籍法與出生登記規定，就有關性別認定事項消極

不立法，且內政部函令要求應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始能辦理性別變更登記，

牴觸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格權、身體健康權、隱私權，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國家應促進兩性地位實質平等之意旨，聲請釋憲。憲法法庭基於下

述理由作成不受理裁定：一、消極不立法部分，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

信違憲之論證或具體理由。二、內政部函令部分，法院若認其有違憲情形，

自可不予引用，無聲請釋憲之餘地。 

法律位階法規範若對人民基本權保護不足，固不當然排除法院得聲請釋

憲。有關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適用對象過窄的司法院釋字第 477

號解釋，聲請人之一即為法院。本裁定多數意見顯然認為，戶籍法雖未規範

性別如何認定，但不至構成保護不足違憲，而可以透過合憲性解釋戶籍法第

21 條137，賦予跨性別者免術換證權。就此，審判實務亦不乏其例138 139。 

  

 
出之協同意見書，第9-14段。 

136 本專欄在2021、2022年皆未針對不受理決議（2022年1月4日後因應憲法訴訟新制

改為裁定）提出整理分析，但本年度若干由憲法法庭（而非審查庭）作成之「憲

裁字」裁定具有重要之憲政意義，故仍納入本文討論範圍。且本專欄亦有分析不

受理決議的前例，參見蘇慧婕，前揭註1，頁1375-76。 
137 戶籍法第21條：「戶籍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為變更之登記。」第46條：「變更、

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以本人為申請人⋯⋯。」 
138 例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7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

第558號判決。 
139 另有論者認為，應容許法官聲請釋憲以促請立法機關修法或立法。否則戶政機關

在何條件下才可以准許人民變更性別，仍不清楚，人民之人格自由發展及性別自

主權將無法獲得落實保障。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裁字第4號裁定謝銘洋大法官提

出之不同意見書，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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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2年憲裁字第 5號裁定 

本件涉及長期養育孫子女之祖母與生母爭奪子女親權之爭議。聲請人

一、二為祖孫關係。聲請人二之父母於離婚時約定親權單獨歸屬於父。嗣父

死亡，聲請人一（即聲請人二之祖母）聲請宣告停止聲請人二母親之親權，

另選定自己為監護人。母親則以祖母並非親權人提起反聲請，請求祖母交付

未成年子女予自己。歷審法院皆裁定祖母敗訴，祖母便以法院審理時就未成

年子女最佳利益之判斷未採納慣居地、繼續性等原則，及未聽取未成年子女

意見為由，主張相關裁定違憲，另家事事件法第 108 條規定未賦予未成年子

女直接向法院陳述意見之權利，亦違憲。 

本裁定肯認現行法對於未成年人親權歸屬的標準，並非取決於具監護意

願之人間何者最為適合，而是只在目前合法親權人具停止親權事由時，始有

變更親權歸屬之可能與必要。於此基礎下，母親為目前唯一合法親權人，祖

母則無優先行使親權之依據。除非母親有法定停止親權事由，否則祖母尚難

主張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來考量由誰行使親權。另在未使未成年子女陳述

意見方面，因祖母主張母親之停止親權事由均發生於子女襁褓時期，子女客

觀上無從就其為意見陳述，故法院未使聲請人二陳述意見，不違憲。 

憲法法庭在本案中的見解極為分歧，僅有 8 名大法官贊成多數意見，7

名大法官反對，並提出共 5 份不同意見書。其中，許宗力大法官的意見書有

5 位大法官加入，頗具代表性。許大法官認為，本件長期實際養育兒童之祖

母，亦應享有憲法保障的親權地位。民法未規定其應有地位時，法院應以憲

法保護基本權之精神「補漏」，承認並一併審酌祖母之親權人地位，並在子

女最佳利益下與生母之親權進行權衡。本件法院裁定逕以祖母非法定親權人

駁回聲請，已構成「基本權根本上錯誤之理解」而違憲，本件聲請應無不予

受理之空間140。 

  

 
140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裁字第5號裁定許宗力大法官提出，黃虹霞、許志雄、詹森

林、謝銘洋、呂太郎大法官加入之不同意見書，頁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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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年憲裁字第 24號裁定 

本件聲請人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COVID-19 三級警戒期間，教

育部已公告各級學校停止到校上課，一名國小教師逕自主導學生到校拍攝畢

業影片，遭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

第 10 目規定「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申誡 1 次，

其不服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受訴法院認為，原告違反之校園防疫措施，其

真正義務來源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7 條（下

稱特別條例第 7 條），並認系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牴觸憲法第 22

條保障一般行為自由、個人資料自主決定權之意旨，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憲法法庭以特別條例第 7 條並非原因案件裁判上所應「直接」適用之法

律，不符合憲訴法第 55 條要件，裁定不受理。但憲訴法第 55 條僅要求法院

聲請標的為「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並未限於「直接」適用。

此見解可能偏離了與釋憲實務向來擴張認定聲請標的的立場141。多數意見似

乎認為，特別條例第 7 條合憲與否，未「於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

故不符合憲訴法第 55 條要求。正如同裁定傍論所稱，法院「不當然受校園

防疫相關法規命令規定之拘束」，得自行認定命令違憲後拒絕適用142；一旦

法院拒絕適用違憲的命令，因為特別條例第 7 條無從單獨作為本案件學校

懲處的依據，國小教師即可獲得勝訴判決，特別條例第 7 條在本案件中，欠

缺「裁判上重要性」。 

  

 
141 有關釋憲實務向來擴張認定聲請標的之研究，參見吳信華（2013），〈大法官規

範審查程序中「擴張審理標的」之研究：以「重要關聯性」的探究為中心〉，《東

吳法律學報》，24卷4期，頁1-63；徐璧湖（2014），〈釋憲實務有關「重要關聯

性」理論之研析〉，《月旦法學雜誌》，228期，頁74-88。 
142 值得注意的是，本件聲請人在聲請書中僅指摘特別條例第7條違憲，並未有關於

校園防疫命令合憲性的討論。若法院認定命令違憲之理由，完全來自於法律位階

法規範違憲，其據此而拒絕適用命令，是否仍實質合於憲法第80條規定及司法院

釋字第371號解釋所揭示法官應「依法律」獨立審判，不得逕自認定法律違憲之

意旨，尚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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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2年憲裁字第 144號裁定 

2017 年大法官公布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其中要求相關機關於兩

年內依其意旨制定或修正法律，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下稱 748

施行法）後於 2019 年公布施行。本案中同性別的甲乙二人雖於 1999 年即舉

行公開儀式結婚並共同生活，但乙在 2018 年病逝，甲乙因而無法辦理婚姻

登記。2019 年 11 月，甲請求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類推適用 748 施行法第 24

條第 2 項本文，準用勞動保險條例相關規定核發配偶死亡之喪葬津貼，申請

未果後，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亦均遭駁回確定。甲進而主張 748 施行法僅自

施行時起向後規範，對於公布施行前甲乙間婚姻關係則無規範，保護不足，

違反憲法第 22 條婚姻自由及第 7 條平等權之保障；確定終局判決未類推適

用 748 施行法，亦違反上開憲法意旨，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憲法法庭認為本件聲請顯無理由，裁定不受理。理由略為依據內政部

2017 年函釋，自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公布至同性結婚完成法制化前，

欲申請同性結婚登記者得至戶政機關辦理同性伴侶註記，就過渡期間已有保

障。黃昭元大法官則提出不同意見書，認為本件憲法爭點在於，不及依法登

記婚姻關係之同性伴侶因我國法制未承認非婚姻關係的伴侶關係，而處於完

全欠缺保障的規範不足狀態。此等狀態，與釋字第 748 號解釋所審查的「民

法未承認同性婚姻之規範不足狀態」類似，構成憲法上婚姻自由或家庭權的

限制，因此應認本件具有憲法重要性，值得憲法法庭受理143。 

5. 112年憲裁字第 146號裁定 

2023 年適為 2024 年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前一年。由於中央與各地方選

舉委員會歷來辦理選舉時，從未於監所內設置投票所，臺北監獄一名受刑人

主張其具有 2024 年各項選舉之選舉權，卻因桃園市選舉委員會未於其所在

監獄設置投票所，或以其他適當方法供其投票，事實上剝奪選舉權，乃提起

訴訟並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命桃園市選舉委員會暫先准予於其所在監

 
143 參見憲法法庭112年憲裁字第144號裁定黃昭元大法官提出，許志雄、謝銘洋、陳

忠五大法官加入之不同意見書，第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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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內設置投票所，或其他適當方法供其行使投票權。本案訴訟尚在法院審理

中，暫時處分聲請則獲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准許，但抗告後遭最高行政法

院廢棄（下稱確定終局裁定），並駁回聲請，聲請人因此就確定終局裁定聲

請裁判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 

憲法法庭在 2023 年 12 月 8 日舉行說明會，最後認為聲請人之主張顯

無理由。理由略為確定終局裁定係以行政訴訟法第 298 條第 2 項為裁判基

礎，其解釋、適用固考量立法者就人民選舉權之行使所為規定及相關選舉制

度之設計，以論斷聲請人之聲請是否具備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但僅屬解

釋、適用行政訴訟法時應衡酌之個案事實因素，因此裁定不受理。 

參、重要立法 

一、概覽 

臺灣在 2023 年持續通過具有憲法意涵的立法。如制定社會福利基本法，

確立我國社會福利基本方針，以落實憲法基本國策社會安全一節與憲法增修

條文第 10 條第 7 項、第 8 項之國家保護義務。又如個人資料保護法增訂第

1 條之 1，明定主管機關為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以回應憲法法庭 111 年憲

判字第 13 號判決設置個資保護獨立監督機制的要求，籌備處並已於 12 月

成立144。又如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修正第 20 條，完足同婚雙方

當事人共同收養子女的權益保障145。又如原住民族健康法完成制定，以期落

實原住民族健康權，改善醫療照護資源不均的問題。又如原住民身分法全文

 
144 行政院（12/05/2023），〈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揭牌 陳揆：整合各部會力

量全力維護民眾個資權益 奠定我國個資保護重要里程碑〉，https://ogy.de/m0qn

（最後瀏覽日：01/11/2024）。另可參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暫行組織規

程。 
145 另值注意者為，跨國同性婚姻的有效性，亦在2023年1月透過內政部函釋得到確

認，惟兩岸同性伴侶間之婚姻，仍必須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規

定辦理，故無法適用該函釋。參見內政部（112）台內戶字第112024046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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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在年底三讀通過，其中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放寬取得原住民身分

的要件，不再限於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今後縱

使取用漢人姓名，仍得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

字，表達對其所屬原住民族文化之認同，藉此取得原住民身分。此次修法回

應憲法法庭 111 年度憲判字第 4 號判決，以落實憲法保障之原住民族身分

認同權與平等權。 

另外，兩選罷法與憲訴法今年皆有部分條文修正。兩選罷法擴大「排黑

條款」的適用範圍146，明定曾犯黑金、槍、毒與國安等犯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者終身不得參選，受重刑判決者，縱使判決尚未確定，亦不得參選，引發

侵害參政權的違憲疑慮147；另因應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日漸成熟，增

訂經警察機關鑑識確認及參選人書面請求後，平台業者負有停止刊播或移除

深偽影音義務之規定148，可能面臨言論管制合憲性的爭議。至於憲訴法本次

修正，除了釐清與其他得聲請司法院解釋的法律規定間之關係149（第 1 條第

2 項），並明確化人民聲請釋憲之規範要求150（第 59 條）外，本次修正最大

重點，應在於調整法規範違憲失效之判決效力規定（第 53 條）。 

 
146 參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6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26條。 
147 中央廣播電臺（06/20/2023），〈選罷法排黑條款違憲？大法官被提名人：可細

緻討論〉，https://ogy.de/evqi（最後瀏覽日：01/11/2024）。 
148 參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1條之3、第110條第5項；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47條之3、第96條第5項。 
149 此修正條文僅係原條文立法意旨之重申，且在條文修正之前，即已經獲得釋憲實

務確認。參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理由第41段：「按憲訴法第1條第

2項規定之文義及立法意旨係指，縱使其他法律（如地制法第30條第5項、第43條

第5項及第75條第8項、公民投票法第30條第3項等規定）另有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之規定，然於憲訴法施行後，除本庭就憲訴法無明文規定之訴訟類型或程序（如

不涉及變更先前解釋或判決之聲請補充等），仍得本於程序自主權而受理外，其

他法律所定得聲請司法院解釋者，仍須符合憲訴法所定之各該訴訟類型及其要

件，始得受理。」 
150 此修正條文旨在明確化人民須憲法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聲請要件，且人民不得僅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者皆為憲法法庭之既有實踐。關於後者，參見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理由第6段：「依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7日施

行之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59條第1項規定，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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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憲訴法第 53 條涉及憲法法庭之核心職權，且實務上亦有重要性，本

文將獨立成節說明。前已論及之原住民族健康法，第 7 條要求主管機關設置

原住民族健康資料庫，恐涉及敏感個資的保護問題，亦獨立成節說明之。 

二、憲訴法第 53條 

憲訴法施行前，若大法官宣告法規範違憲失效，僅聲請案能獲得個案救

濟。2022 年 1 月憲訴法施行後，在法規範立即失效的情況，非原因案件的

民事或行政確定裁判設有執行封鎖規定，違憲範圍內，不得再予執行，刑事

確定裁判甚至得請求非常上訴151。其中，舊憲訴法第 53 條第 2 項全面給予

刑事裁判溯及效力，實際上可能窒礙難行。學者提出以下理由：首先，賦予

刑事裁判溯及效力對應的宣告類型應為溯及失效，此與立即失效向後失效的

法理不符。其次，不當移植法規範違憲是以溯及失效為原則的德國法，我國

實務上未曾有過溯及失效宣告。最後，舊憲訴法第 53 條第 2 項影響法安定

性甚鉅，恐使大量非常上訴案件湧入法院，癱瘓實務運作152。 

在此背景下，本次修正刪除舊憲訴法第 53 條第 2、3 項規定，並調整

為：適用立即失效法規範作成之非原因案件確定裁判，因此時較側重法安定

性，裁判效力原則上不受影響，故一概不得提起非常救濟。至於是否封鎖確

 
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又參照憲訴法第62條第1項規定就人民聲請案原因案件救濟方式之改變，

及憲訴法第90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程序從新原則，而為體系解釋，是於111年1月

4日憲訴法施行後，除憲訴法另有規定外，人民尚不得僅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惟人民據111年1月4日後送達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者，除因

聲請人明示不聲請裁判憲法審查，致應不受理者外，得認其聲請審查之標的亦包

括該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151 舊憲訴法第53條第2項：「判決前已適用前項法規範作成之刑事確定裁判，檢察

總長得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提起非常上訴。」第3項：「前項以外之確定裁判，

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影響。但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於違憲範圍

內，不得再予執行。」 
152 詳細說明，參見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前揭註14，頁16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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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裁判的執行力，則回歸不同事務領域，依其規範需求而定153。僅有在法規

範被宣告溯及失效，因此時較側重實質正義，非原因案件之確定裁判（且不

限於刑事），始得依法定程序提起非常救濟。憲法訴訟新制上路後，至本次

修正條文於 2023 年 7 月 7 日施行前154，憲法法庭一共作成 29 件判決。其

中，雖有十餘件涉及刑事法，但縱使刑事法規範被宣告違憲，亦未出現立即

失效宣告，僅有定期失效155宣告或限期修法要求156的諭知。本次修正條文施

行後，憲法法庭開始排審諸多刑事案件，包含擴大利得沒收案、無期徒刑撤

銷假釋執行殘刑案、公然侮辱罪案、侮辱公務員罪案及死刑案等，顯然有避

免立即失效宣告使刑事確定裁判全面溯及的現實上考量。未來憲法法庭是否

會出現溯及失效宣告，尚待觀察。 

三、原住民族健康法第 7條 

衛生福利部依原住民族健康法第 7 條，負有建置原住民族健康資料庫

之義務，且為建置資料庫所需之必要資料，得請求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關

不得拒絕。目前實務上的作法，是交由國家衛生研究院於 2023 年 12 月 29

日成立的原住民族健康研究中心負責資料庫建置，並預計於 2025 年完成157。

依照行政院的說明，資料來源包括：原住民族委員會之原住民戶籍檔；衛生

福利部之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死因統計資料庫、預防保健資料庫、癌症登

記資料庫及結核病資料庫；內政部之戶籍資料庫；內政部警政署之交通事故

檔及勞動部之職業傷病檔等，以期透過各該系統資料的串接整合，了解原住

民族的健康狀況，作為制訂政策的參考依據158。 

 
153 如兒少與家事事件常有保護兒少需求，未必適合一律停止執行，刑事案件側重維

護實質正義，不宜繼續喪失正當性之處罰，故刑法第2條第3項設有執行封鎖規定。 
154 參見司法院（112）院台廳書一字第11206006751號令。 
155 例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16號判決。 
156 例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7、16號判決、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 
157 衛生福利部（12/29/2023），〈2023原住民族健康法立法通過 國家衛生研究院「原

住民族健康研究中心」成立啟動〉，https://ogy.de/7ulx（最後瀏覽日：01/12/2024）。 
158 行政院（03/23/2023），〈政院通過「原住民族健康法」草案 強化原住民族健康

照護體系〉，https://ogy.de/83au（最後瀏覽日：01/1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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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障原住民族健康權的觀點出發，本條立意固然良善，但將上述各該

系統經同意或依法強制蒐用而儲存之個人資訊（其中多有涉及高敏感特種個

資），基於原始蒐用以外之目的彙整於衛生福利部或國家衛生研究院進行交

叉比對，無疑已經構成個別原住民資訊隱私權（事後自主控制權）的額外干

預，應針對本條規定進行獨立的合憲性檢驗。若與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處理的健保資料庫案相比，原住民族健康資料庫涉及的個人資訊

更為複雜多元，且在串接欄位後，還原間接識別特定當事人之可能性將提升，

資訊隱私權的干預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理應採取更為嚴格的審查標準。就

此而言，本條對於衛生福利部建置資料庫取得必要資料之請求主體、目的、

要件、範圍及方式等規定，暨適當之組織與程序性防護機制，皆付之闕如159。

另當事人請求衛生福利部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即所謂退出權），亦有所欠

缺160，存在高度違憲疑慮。未來政治部門應如何強化本法對於原住民族健康

資料庫的規範密度，或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因應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檢討修正時，與之進行全盤規範整合，皆值得持

續追蹤。 

肆、重大憲政事件 

2023 年具有憲政意義的重大事件，包括自 5 月底民進黨婦女部一名黨

工控訴遭合作廠商導演性騷擾，卻未能在體制內得到平反，引起輿論譁然，

自此引發「臺灣版」的「#MeToo」事件，從政壇燒向社會各界161。#MeToo

是以性別平權為核心號召的社會運動，因為許多受害者挺身揭發，打破沉默，

逐漸建立了被害者群體的可信度162。此外，接近 2024 年總統及立法委員選

 
159 關於此要求，參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三。 
160 關於此要求，參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四。 
161 參見中央社（06/19/2023），〈全球MeToo浪潮改變了什麼？修性平法之外更重

要的事〉，https://ogy.de/5yr0（最後瀏覽日：01/08/2024）。 
162 參見陳昭如、黃長玲（07/20/2023），〈遲來的#MeToo被害者公信力，正義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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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新聞喧鬧之餘，部分政黨一度傳出可能提名中國籍配偶參選立法委員163，

引發討論擁有雙重國籍或中國國籍國民的參政權問題；大選期間，國內主要

政黨間一度達成「協商共識」，主張成立「聯合政府」，依立法院席次分配

行政院的部會首長164，則引來「聯合政府」是否能相容於我國現行中央政府

體制的討論。篇幅所限，以下僅就國民法官法施行，以及停止適用「大陸地

區人民為我國民」函釋詳細論述。 

一、國民法官法施行 

國民法官法在 2020 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之後，於 2023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是我國司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依據國民法官法第 1 條所

揭示，國民法官法的目的，在於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

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

國民主權理念。」國民法官法施行後，司法院許宗力院長在司法節致詞中指

出，司法權來自於國民主權的託付，也以服務國民、解決國民紛爭為主要職

責，所以司法無法自外於國民，也不應該自外於國民。過去人民只能藉由媒

體報導、親友分享而片段理解司法，如今將有機會走入法院、參與審判，成

為司法權的行使者，是司法和人民站在一起、相互對話、彼此信任的重要契

機165。學說上則有提到，司法雖然有其專業，但又必須讓人民理解、信任司

法以維持正當性，國民法官制度是人類社會經驗面對這樣的兩難背景所提供

的一個現實上的途徑選擇，建立民主社會裡司法與人民溝通的模式166。施行

 
之而到嗎？〉，《報導者》，https://ogy.de/48tj（最後瀏覽日：01/08/2024）。 

163 參見中央社（11/06/2023），〈陸配參政若當選任公職 陸委會：依法須放棄原國

籍〉，https://ogy.de/e1xa（最後瀏覽日：01/08/2024）。 
164 參見中央社（11/15/2023），〈藍白政黨協商共識：民調決勝負 18日公布結果〉，

https://ogy.de/b37l（最後瀏覽日：01/08/2024）。 
165 許宗力（2023），〈珍惜審判獨立捍衛國家最後一條生命線：第78屆司法節學術

研討會司法院院長許宗力致詞〉，《司法周刊》，2140期。 
166 參見黃榮堅（2021），〈關於法律理解的態度問題〉，《台灣法律人》，1期，

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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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法，除了對於刑事訴訟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就司法權的行使而言，

則有民主參與的重要意義。 

二、停止適用「大陸地區人民為我國民」函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在 2021 年作成 109 年度重國字第 3 號民事判決，引

用法務部 1993 年函釋167而認為「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人民」，故中

國籍人士亦可適用國家賠償法，引起輿論譁然168。行政院因此發函各部會，

指出由於政治情勢及歷史發展變遷，有必要檢討過往函令，進而援引「入出

國及移民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中華民國國民係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居住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已明確律定中華民國國民之

範圍」，故「中國大陸人民不具中華民國國籍、非屬中華民國國民，自不享

有或負擔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義務」，要求行政院各機關盤點相關函釋，與

前述意旨牴觸者停止適用或不再援用169。 

此一函釋對於我國憲政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不過，由於命令並無拘束法

院的效力，後續法院實務見解將如何發展，值得密切關注。 

伍、結 論 

綜觀 2023 年的憲政發展，憲法法庭持續增進基本人權保障，作成眾多

憲法裁判。因應憲法訴訟新制施行，大法官開始面臨若干新的實務問題，諸

如言詞辯論應否常態化、應否准許法院撤回釋憲聲請、裁判違憲時應發回何

法院等。整體而言，本年的發展深受 2022 年憲法判決與 2024 年總統立委選

舉影響，前者包括逐步落實個資保護獨立監督機制，以及修正原住民身分法；

後者包括因「藍白合」出現中央政府體制設計的討論，以及憲法法庭就受刑

 
167 法務部（82）法律決字第16337號函釋。 
168 參見中央社（05/25/2023），〈政院：大陸地區人民為中華民國人民等函釋停止

適用〉，https://ogy.de/gscq（最後瀏覽日：01/08/2024）。 
169 參見行政院秘書長（112）院臺法長字第112102384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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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投票權作成 112 年憲裁字第 146 號裁定。最後，憲法法庭在憲訴法第 53

條修正後，開始排審大量刑事案件，亦值得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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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 in the Law in 2023: Constitutional Law 

Hui-Chieh Su* 

Abstract 

This Article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constitutional 

law in 2023 from three different aspects: constitutional decisions, important 

legislations, and key events of constitutional importance. It first presents the 

overall trends of constitutional decisions by analyzing statistical data on historical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s and judgments from the past decade. Additionally, it 

provides data on new petitions, resolved cases, and the types of petitioners and 

issues involved in 2023. This Article then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litigation 

procedures and outcomes, highlight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oral argument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s permission for courts to withdraw petitions to declare 

laws unconstitutional. It discusses the active use of dicta and declaration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statutory laws and briefly explains the process for 

determining the competent court to which a matter should be remanded when a 

decision is found unconstitutional. This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concurring and dissenting opinions. 

This Article then selectively introduces several significant judgments and 

rulings made by the Taiwan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2023. These constitutional 

decisions address numerous vital issues, including the qualifications of female 

successors in ancestor worship guilds, the combination of years of service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defamation offenses, searches of law 

firms, punishment for voting with false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and the prohibition 

of medical advertisements by physicians. 

In terms of significant legislation, 2023 saw the amendment of Article 53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 and the enactment of Article 7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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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enous Peoples Health Act. The former adjusts the effect of constitutional 

judgments, while the latter mand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ealth Database of 

Indigenous Peoples, impacting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privacy rights. Both 

legislative changes carry significant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and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s are worth attention. 

Regarding major constitutional events,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tizen Judges Act and the Executive Yuan’s decision to 

ceas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people of the mainland area are 

considered our nationals. 

Keywords: qualifications of successors, the combination of years of service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defamation offenses, 

voting by false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right to equality, the 

principle of no ex post facto law, freedom of speech, right of 

instituting legal proceedings, the Citizen Judges Act 

 


